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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教育促进法热点问题 
学前教育政策解读——小区配套幼儿园是否必须移交政府

2017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的通知》，2017 年 4 月教育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四部

门联合颁布了《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的意见》，提出主要目标是“到 2020 年，全国学前

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

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园数占在

园幼儿园总数的比例）达到 80%左右。”为此，发

展普惠性幼儿园的政策措施之一是“逐年安排新

建、改扩建一批幼儿园，支持企事业单位和集体办

园，扩大公办资源。老旧城区、棚户区改造和新城

区、城镇小区建设要按需要配建幼儿园。开展城镇

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对未按规定建设或移

交、没有办成公办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要全面

整改，2018 年底前整改到位” 。  

因此，大家明显感觉到从 2017 年下半年开始，

各地政府纷纷加大力度积极推进小区配套幼儿园

产权移交工作，与此同时房地产开发商或者小区配

套幼儿园的承租人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就小区配

套幼儿园移交、权属、经营等问题产生的争议时有

发生。我们在日常提供教育法律服务的过程中，不

论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还是幼儿园举办者或出资

人，大家经常迷惑的一个大问题是：小区配套园是

不是必须移交政府？ 

要回答这个大问题，我们不妨把问题细分：什

么是小区配套幼儿园？小区配套幼儿园需要移交

政府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实践中是不是所有的小

区配套幼儿园都符合移交政府的要求？这个大问

题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问题，即如果不符合移交政

府的条件，而政府又要强行移交，应该怎么办？本

文主要以广州市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仅供

大家参考及探讨。  

一、 什么是小区配套幼儿园 

凡是在小区里开办的幼儿园都是小区配套幼

儿园吗？未必是。我们先对居住小区及小区公建配

套作简单的了解。 

建设部印发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50180—93，2016 年版）对“居住小区”作

了清晰的界定。根据该规定，居住区按居住户数或

人口规模可分为居住区、居住小区、组团三级。居

住小区一般称小区，是指被城市道路或自然分界线

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规模（10000--15000 人）

相对应，配建有一套能满足该区居民基本的物质与

文化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

居住区、小区、组团分级控制规模如下表： 

 居住区 小区 组团 

户数(户) 10000-16000 3000-5000 300-1000 

人口(人) 30000-50000 10000-15000 1000-3000 

根据该规定，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也称配套

公建），应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商业

服务、金融邮电、社区服务、市政公用和行政管理

及其它八类设施。教育配套根据居住区规模包括托

儿所、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根据《城市居住区规

划设计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分级配建表（附表

2018 年 10 月 12 日 



2 

A.0.2，“▲”表示应当配建的设施，“△”表示建

议配建的设施），小区（10000-15000 人）应配建

的教育设施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小学。 

类别 项目 居住区 小区 组团 

教育 

托儿所 -- ▲ △ 

幼儿园 -- ▲ -- 

小学 -- ▲ -- 

中学 ▲ -- -- 

 

《广州市分区规划及控制性规划导则编制技

术规定》（2006 年）对幼儿园教育设施的规模、服

务人数、设置区域及设置要求做了较为详细的规

定，幼儿园的设置区域为小区级。广州市政府颁布

的《印发广州市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移交管理规定的通知》（穗府办〔2010〕15 号，

已失效）第二条明确“规定所指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配套设施，是指市政府有关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广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标准

与准则(修建性详细规划篇)》的规定，明确要求房

地产开发项目必须配套的教育、医疗卫生、行政管

理、邮政、市政公用设施等配套设施。” 

因此，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小区配套幼儿园

是根据小区的规模，在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小区住宅

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文件中明确应当配套建设的

公共服务设施。换句话说，在小区里开办的幼儿园

并非都是小区配套园，只有小区规划设计文件中明

确规定作为配套建设的公共服务设施才是小区配

套园。我们可以结合实例来了解规划设计文件是如

何规定公建配套设施的，下图为某项目《规划设计

通知书》中对小区公建配套设施建设要求： 

 

二、 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府的法律依据 

尽管建设住宅小区的规划设计文件中明确必

须配套建设幼儿园等教育设施，但建成后的小区配

套幼儿园是否都需要移交政府？小区配套幼儿园

必须移交政府有哪些法律依据？这是一直困扰大

家的问题。 

1、 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府的法律依据 

一般认为，国务院 2010 年印发的《国务院关

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

号）（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被视为小区

配套幼儿园必须移交政府的最直接依据。《国务院

意见》提出“新建小区配套幼儿园要与小区同步规

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建设用地按国家有

关规定予以保障。未按规定安排配套幼儿园建设的

小区规划不予审批。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作为公共

教育资源由当地政府统筹安排，举办公办幼儿园或

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但是早在 2010 年《国务院意见》印发之前，

部分省市已尝试颁布关于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和

管理的有关规定。例如广州市人民政府 1996 年印

发的《<广州市成片开发住宅小区教育设施配套建

设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府［1996］100 号），北

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 2003 年印发《朝阳区新建改

建居住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收缴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朝政发[2003]26 号）等，前述地方性规定

所依据的上位法比较概括，如《教育法》。我们认

为，该等规定属于地方的探索性规定，具有重要的

实践意义。国家层面的法律规定并非空穴来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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蹴而就，而是来源于实践，应用于实践。因此，地

方规定在实施的具体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将作

为上位法制定的法律之源，我们在分析国家关于小

区配套幼儿园规定的同时，应同步结合地方性规定

纵观全局。 

2、 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府的影响因素 

《国务院意见》很多时候被解读为凡是小区配

套幼儿园，均为公共教育资源，均需要移交由政府

统筹安排举办公办幼儿园或委托举办普惠性幼儿

园。该等解读并没有挖掘到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

府的本质。移交小区配套幼儿园其实是要移交什

么？为什么需要移交给政府？ 

经过我们对众多省市关于小区配套幼儿园移

交规定的研究和分析，绝大部分的地区均要求对小

区配套幼儿园的场地及校舍的产权进行移交，仅有

少部分地区（例如天津）只是规定小区配套幼儿园

需无偿移交给政府管理和使用，未明确产权是否需

要同步移交。我们理解，当小区配套幼儿园永久性

无偿移交政府管理和使用，实质与小区配套幼儿园

产权移交给政府没有太大的差别。因而，我们倾向

于小区配套幼儿园的移交更多的意味着土地与房

屋产权的移交。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国务院意见》提出的移

交要求呢？我们认为，该问题需要从物权的取得方

式说起，物权的取得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就

不动产而言，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

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

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第三十条规定

“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消灭无

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因此，小区

配套幼儿园已办理不动产登记的，登记的权属人即

为小区配套幼儿园场地和校舍的所有权人；在未办

理不动产登记的情况下，建设主体将可依据合法建

造的事实行为取得所有权。 

《国务院意见》中，小区配套幼儿园作为公共

教育资源的前提是，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土地及房屋

产权属依法为政府享有。《国务院意见》中提及到

的“建设用地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保障”，我们理

解，意即建设用地依法由政府划拨提供，或者是在

出让小区建设用地时免除了该配套幼儿园用地的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者校舍依法也由政府出资建

设等，从而小区配套幼儿园应无偿移交政府统筹安

排。 

综合部分地方规定（包括北京、广州、莆田、

武汉等），我们总结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普遍需要

考虑的因素：(1)小区配套园的土地提供方式，是

政府划拨土地（包括直接提供或免交土地出让金）

还是开发商取得的出让用地；(2)幼儿园的建设成

本，是政府委托代建还是开发商自行投资建设。此

外，土地出让合同是否已明确约定小区配套幼儿园

的产权归属（例如莆田）、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

时间是否在地方性规定实施之前（例如武汉）也会

成为影响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的因素。 

3、 小区配套幼儿园土地及房屋产权归属的

主要情形 

根据我们的项目经验了解到各地小区配套幼

儿园土地和房屋产权的主要情形，主要包括： 

(1) 情形一：小区配套幼儿园已办理不动产登

记，产权人为房地产开发商，并由房地产开发商投

资建设 

部分小区配套幼儿园系由房地产开发商在开

发成片小区住宅时一并投资建设。该等情况下主要

表现为小区配套幼儿园场地及建筑物所占用的土

地为出让用地非政府划拨土地，幼儿园的建设成本

均由开发商投资而非政府投资。开发商依法办理了

小区配套幼儿园的不动产登记。 

(2) 情形二：小区配套幼儿园未办理不动产权

属登记但由开发商投资建设 

部分小区配套幼儿园占用的土地为出让用地

而非政府划拨土地，幼儿园的建设成本均由开发商

投资而非政府投资，但开发商基于各种原因未办理

不动产登记。在实践中，存在开发商已将该等小区

配套幼儿园场地对外出租开办民办幼儿园的情形。 

(3) 情形三：小区配套幼儿园未办理不动产权

属登记但由政府出资建设 

部分小区配套幼儿园在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出

让方式取得成片小区开发的土地时，国土部门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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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应缴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额中扣减

了小区配套园所占用的土地出让金或相应的教育

设施配套资金。政府有关部门与开发商签订了相应

的代建合同，约定小区配套园由开发商代建，建成

后移交政府指定部门。 

(4) 情形四：小区配套园未办理不动产权属登

记但已有合同文件等约定产权权属 

部分小区配套幼儿园在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出

让方式取得成片小区开发的土地时，国土资源管理

部门在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中已明确规定小区

配套幼儿园的建设成本负担及建成后小区配套幼

儿园的产权权属。 

三、 小区配套幼儿园的移交 

1、 必须移交政府的情形 

通过前文分析，若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用地

依法由政府划拨提供，或者是在出让小区建设用地

时政府已免除了该配套幼儿园用地的土地使用权

出让金，或者校舍依法也由政府出资建设的，应当

依法移交政府。 

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 1996 年颁发的《广州市

成片开发住宅小区教育设施配套建设管理办法》

（穗府［1996］100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第七条规定，“市国土房管局在计算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时，按规定算出的教育设施配

套建设资金，须经市计委加具书面核准意见。在市

教委或开发地段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与开发建设

单位签订《广州市建筑安装工程承发包专用合同》

后，由市国土房管局从开发单位应交纳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金总额中，扣减教育设施配套建设资

金，并注明资金是市政府对教育设施配套建设的一

次性投资” 。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建设配

套教育设施由市政府投资，并指定教育行政部门与

开发建设单位签订相应的承包代建合同，按照《管

理办法》的要求建设的教育设施竣工后其校舍产权

及使用权应无偿交给市或者区教育行政部门。在此

情况下，小区配套幼儿园由政府合法建造，依法由

政府享有。 

《广州市居住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管理暂行

规定》（2016 年）第六条再次明确“配套公共服务

设施中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符合划拨用地条件

的公益性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不计入房地产开发项

目用地的土地出让金，由建设单位统一代建，建成

后无偿移交给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 

因而，我们认为，根据广州市关于小区配套幼

儿园移交的有关规定中，需要强制移交给政府部门

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其占用的土地由政府划拨提供

或直接扣减开发商应缴纳的土地出让金，也直接明

确系由开发商代建。在此情况下建设的小区配套幼

儿园应当移交给政府。 

2、 可移交也可以不移交政府的情形 

若因历史原因或其他原因，造成开发商已全额

支付全部的土地出让金，也没有享有任何政府土地

优惠政策。小区配套幼儿园完全由开发商投资建设

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并无权强行要求移交，仅鼓励

各房地产开发商移交或举办普惠性幼儿园。以北京

市为例进行说明。 

北京市小区配套园移交原则与广州市小区配

套幼儿园移交原则保持一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

国土资源局等六部门 2011 年印发的《关于加强居

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意见》（京教学

前[2011]8 号）规定，《北京市新建商品住宅小区住

宅与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同步交付使

用管理暂行办法》(京建法〔2007〕99 号)的相关

规定应严格得到执行，保证配套幼儿园与住宅的同

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并严格按照土地出让合同

中的移交协议办理产权登记、过户手续。并确定如

下三条原则： 

(1) 对 2007 年 3 月 1 日以后配套幼儿园应建

未建、缓建、低标建设、未移交以及挪作他用的，

由规划、国土、建设、教育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

关规定，依法责令相关责任单位限期改正，并依法

进行处罚。 

(2) 已移交区县教委使用，但尚未取得房屋产

权的配套幼儿园，区县政府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督促开发建设单位向区县教委移交配套幼儿

园房屋和土地权属及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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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居住区配套幼儿

园建设的开发建设单位，区县政府通过协商方式，

妥善处理移交事宜。 

可见，根据前述北京市的规定，开发商通过出

让方式取得居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的情形独立处

理，尊重开发建设单位依法取得居住区配套幼儿

园，要求政府协商解决，而非强行移交。 

有些地方政府则明确规定小区配套幼儿园的

权属应在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中约定。例如《莆田市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莆田市旧城改造和新建住宅小

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规定的通知》（莆政综

〔2011〕214 号）第四条规定“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在土地出让公告、出让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等文件

中应当明确配套幼儿园的土地使用权属和房屋所

有权属归教育主管部门”。可见，莆田市政府采取

直接约定的方式明确配套幼儿园的产权归属。 

如国有出让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的，我们理

解，应当根据《物权法》规定的物权取得原则先确

认权属后再探讨是否移交。所有的移交都应该有法

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学前教育幼儿入学面临的困境和难题一直未

能得到妥善解决，截止 2015 年，在教育事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国学前教育在园幼儿数为

4265 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仅为 75%，要实现

“十三五”规划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小

区配套幼儿园的移交工作也应“以事实为依据，以

法律为准绳，依法移交”。此外，我们也提请大家

关注各省关于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的特殊政策，例

如部分省市（如河南省）已出台小区配套幼儿园无

论是否为开发商投资建设或者是否办理不动产登

记，其产权均需移交政府，但因相应的补偿政策未

出台而无法落实。我们期待各地能尽快出台更为完

善的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及补偿方案，以便稳妥实

现教育事业发展的“十三五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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